
 

工 业 和 信 息 化 部 电 子 第 五 研 究 所 西 南 分 所 

重 庆 赛 宝 工 业 技 术 研 究 院 

计 量 管 理 、检 定 、校 准 人 员 国 家 职 业 资 格 培 训 考 核 通 知 

各企事业单位及有关人员： 

    为提高自校人员的专业水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招用

技术工种从业人员规定》（第六号部长令）的文件精神，为进一步贯彻国家职业资格证书制度，

实现国家对计量人员必须持证上岗的要求。为此，受国家质监总局质量技术监督行业职业技

能鉴定指导中心的委托，在重庆举办计量人员职业资格培训考核工作，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

下： 

一、培训目的： 

质量保证、学有所用才是硬道理！通过此次学习，系统地掌握计量相关的理论知识及计

量器具的管理、调整、校准等工作技能。按国家职业标准要求，取得相应级别的国家职业资

格证书，并能持证上岗操作。 

二、鉴定考核对象： 

    企、事业单位中从事仪器计量管理、校准、检定、维修工作的人员。 

三、鉴定考核专业： 

    长度、衡器、热工、电器、硬度测力、化学等专业。 

四、鉴定考核等级： 

     初级、中级、高级三个等级，技师、高级技师另行通知。 

五、申报条件： 

——初级（具备下列条件之一者） 

    (1) 经本职业初级正规培训达规定标准学时数，并取得毕（结）业证书。 

(2) 在本职业连续见习工作 2年以上。 

(3)本职业学徒期满。     

——中级（具备下列条件之一者） 

    (1)取得本职业初级职业资格证书后，连续从事本职业 3年以上，经本职业中级正规培训

达规定标准学时数，并取得毕（结）业证书。 

    (2)取得本职业初级职业资格证书后，连续从事本职业工作 4年以上。 

    (3)连续从事本职业工作 5年以上。 

(4)取得经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审核认定的，以中级技能为培训目标的中等以上职业学校本

职业（专业）毕业证书。    

——高级（具备下列条件之一者） 

    (1)取得本职业中级职业资格证书后，连续从事本职业工作 3年以上，经本职业高级正规

培训达规定标准学时数，并取得毕（结）业证书。 

    (2)取得本职业中级职业资格证书后，连续从事本职业工作 5年以上。 



 

    (3)取得经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审核认定的、以高级技能为培养目标的高等职业学校本职业

（专业）毕业证书。 

    (4)取得本职业中级职业资格证书的大专本专业或相关专业毕业生，连续从事本职业工作

2年以上。 

六、培训时间及地点： 

     培训时间：2016 年 05 月 19-21 日（周四—周六）暂定 

     报名截止时间：05 月 017 日 

    培训地点：重庆市沙坪坝区西永微电园西园南街三号        

七、收费标准： 

    初级 1350 元/专业、中级 1650 元/专业、高级 1950 元/专业（含培训、教材、证书、午

餐），食宿统一安排，费用自理。 

八、教材及考核方式： 

    统一采用质量技术监督行业职业技能培训专用教材；职业技能鉴定考核由基础理论、专

业理论和技能操作三部分组成；理论知识部分采用笔试方式进行考核鉴定、技能操作采用实

际操作方式进行考核鉴定。 

九、证书颁发：  

理论考试和技能操作均合格者，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质量技术监

督局职业技能鉴定指导中心统一颁发相应级别的国家《职业资格证书》。该证书是从事计量\

检验工作人员职业技能水平的资格凭证，是用人单位录用、使用和确定工资待遇的依据，是

我国公民境外就业，劳务输出法律公证的有效证件。 

十、联系方式： 

联系人：徐敏                                联系人:张希 

固定电话：023-86968025                      固定电话：023-86968033 

移动电话：15334509596                       移动电话：18523069612 

Email：xumin@ceprei.com                       

传真：023-86968002               

         

                           

 

 

                         工业和信息化部电子第五研究所西南分所 

                                 重庆赛宝工业技术研究院 

                                                                    2016 年 0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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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资格鉴定考核报名表 

单位名称： 

通信地址： 

邮政编码：                手机号：                 Email： 

序 

号 
姓名 性别 身份证号码 

文化 

程度 

专业 

工龄 

申报 

类别 

申报

等级 

职位 

1 
        

2         

3 
        

4         

汇款帐号: 

 

收款单位：重庆赛宝工业技术研究院 

开 户 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西永

支行 

帐    号：8316 01548 0000 0111 

（用途请注明培训费） 

付款方式 
1.转帐□  2.现金□ 

 

（请选择） 

食宿标准 
食：午餐免费； 

宿：180-260 元（费用自理） 
是否住宿 1、是   2、否 

联系人：                      填表日期：                 （单位盖章处） 

 

备注： 

1、参加鉴定考核人数不限，此表可复印； 

2、按要求逐项填写字迹要清晰、便于识别，身份证号码填写准确； 

3、填毕后加盖公章传真至：023—86968002 或扫描后发至邮箱 xumin@ceprei.com（培训

报名表请于开班前一周回传） 

4、请仔细确认发票抬头，我公司培训发票一律只开地税发票。 

5、报名当天请带齐以下资料： 

①《职业技能鉴定申请表》一式两份（加盖单位公章）（一个项目 2份，两个项目 4份，以此类推）；

② 身份证复印件（一个项目 1张，两个项目 2张，以此类推）； 

③ 学历证复印件（一个项目 1张，两个项目 2张，以此类推）； 

④ 3张 2寸照片（一个项目 3张，两个项目 6张，以此类推）。 

附表：1、质量技术监督行业职业技能鉴定职业技能鉴定申请表 

2、质量监督行业职业资格的实施（节选）—职业分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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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技术监督行业职业技能鉴定 

职业技能鉴定申请表 

姓    名  性别  出生年月  

两寸 

免冠 

照片 

文化程度  身份证号码  

工作单位  联系电话  

单位地址   

本人身份 / 参加工作时间  邮政编码  

原 职 业 / 原技术等级  原证书编号  

申报职业  申报等级  现岗位工龄  

个

人

工

作

培

训

简

历 

 

鉴

定

机

构 

鉴定职业  申

请

人

单

位

意

见 

 

 

 

 

 

盖章 

年  月  日 

鉴定等级  

理论成绩  

实操成绩  

 

 

 

 

 

盖章 

年  月  日 

 

鉴

定

指

导

中

心 

 

 

 

 

 

 

 

盖章 

年  月  日 

填表单位:                                          填表人:                   日期: 



 

 质量监督行业职业资格的实施（节选） 

摘自国家质检总局计量司、中国计量测试学会编写的《现代企业计量工作指导手册》增补本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质检行业国家职业资格主要包括：计量、检验人员职

业 19 个，职业等级分为：初级（国家五级）、中级（国家四级）、高级（国家三级）、技师（国

家二级）、高级技师（国家一级）。 

（一）计量人员国家职业资格包括 

从事计量器具的检定、检查、检测、电测、测量、校准、校验、维修、修理及检斤、计斤、

司磅的人员。本类包括下列职业： 

1、长度计量工（员）：从事长度量具、光学测量仪器等长度计量器具的计量检定、检查、 

校准、调整、修理及测量的人员。 

2、热工计量工（员）：从事热工仪表、计量泵、温度计、流量计、压力真空计等热工计量 

器具的计量检定、检测、检查、校准、调整及修理的人员。 

3、衡器计量工（员）：从事天平、砝码、磅秤等计量衡器、器具的计量检定、检查、校准、 

调整、修理以及检斤、计斤、司磅的人员。 

4、硬度测力计量工（员）：从事硬度计、测力仪器、测力传感器、材料测试机等硬度测力计

量器具的计量检定、检查、校准、调整、修理的人员。 

5、容量计量工（员）：从事计量罐、储液槽、船舶计量舱、金属及玻璃器等容量计量器具 

的计量检定、检查、校准、调整、修理的人员。 

6、电器计量工（员）：从事电流、电压、电阻、电功率、电能、电信号、脉冲、衰减、电 

磁、磁透、磁感应、磁性材料、时间频率、有线电、无线电等电器计量器具的计量检定、

检查、电测、校准、校验、调整及修理的人员。 

7、化学计量工（员）：从事化工仪表、分析仪器等化学计量器具的计量检定、检查、校准、 

调整及修理的人员。 

8、声学计量工（员）：从事声强、声压、声功率、听力、水声等声学计量器具的计量检定、 

检查、校准、调整及修理的人员。 

9、光学计量工（员）：从事光辐射、光度、色度等光学计量器具的计量检定、检查、校准、 

调整及修理的人员。 

10、电离辐射工（员）：从事测量电力辐射剂量、放射性活度的计量器具的计量检定、检查、

校准、调整及修理的人员。 

（二）检验人员（质检、化验）国家职业资格包括 

1、化学检验工（员）；                    2、材料成分检验工（员）； 

3、材料物理性能检验工（员）；            4、产品环境适应性能检验工（员）； 

5、产品可靠性能检验工（员）；            6、产品安全性能检验工（员）； 

7、食品检验工；                         8、纺织纤维检验工（员）； 

9、贵金属首饰钻石宝玉石员。 

 

 



 

质量技术监督行业职业资格审核条件 
级别 学历 专业工龄 出生年月 备注 

高级技师 

研究生 6 年 1981 年之前 

以上申报前提是取

得技师或工程师证

书之后 

本科 11 年 1978 年之前 

大专 12 年 1974 年之前 

中专 21 年 1972 年之前 

高中 23 年 1970 年之前 

技师 

研究生 3 年 1984 年之前 

以上申报前提是取

得高级证书之后 

本科 7 年 1983 年之前 

大专 12 年 1981 年之前 

中专 15 年 1979 年之前 

高中 17 年 1977 年之前 

高级 

本科 1 年     

大专 2 年     

中专 7 年     

高中 14 年     

初中 15 年     

中级 

大专 当年     

中专 当年     

高中 7 年     

初中 12 年     

初级 高中 2 年     

    备注：技师、高级技师备档一式三份 

 

 


